关于开展2023年常州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的通知
各辖市区教师发展中心、局属初高中：
 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”精神，进一步落实《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》（教政法[2016]13号）中提出的“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法治社会实践活动”要求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，引领中小学生关心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，提高法治素养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常州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活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    一、案例内容
结合思政课（小学道德与法治、初中道德与法治、高中思想政治）教学，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案例。可以由教师个人或集体（思政课教研组、区域教研部门）申评。
    二、案例要求
1.案例体现思政课积极改进教学方式，让学生在真实的法治实践情景中进行学习，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。具体做法如模拟听证会、模拟政协、模拟法庭及其他方式。
 2.案例是已经实施的项目，经历方案制定、实施、总结的完整过程，尚未实施的方案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不能参加评选。实施时间为2022年10月1日—2023年10月31日。
    三、案例申报
1.报送材料
申报案例评选，需提交《常州市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、项目实施报告和佐证材料（附件2）。请各区项目负责人注重材料审核，确保报送材料的完整、真实、规范。
2.报送方式
各辖市区以区为单位（报送至各区思政教研员处）、各局属学校以教研组为单位报送，交纸质稿和电子汇总表。电子汇总表发送至邮箱：309205328@qq.com，联系人：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8951221015。请各区和各校负责人填写汇总表（附件3），并于11月10日前完成报送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辖市区思政教研员、局属各思政教研组做好组织发动、活动开展、材料报送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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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2023年6月28日


附件1： 
常州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
申报表
	项目名称
	

	所在单位
	
	
	指导教师
	

	实施范围
	
	
	实施时间
	

	1.项目背景（500字以内）






	2.实施过程（800字以内）






	3.创新之处（500字以内）





	4. 取得成效（500字以内）





	
单位意见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年   月   日

	区级
教研部门推荐意见
	


单位盖章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填好盖章后，拍照贴在word文档里。


附件2：常州市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材料报送要求
一、需报送材料
1.申报表
2.项目实施报告
     含“背景与理念”“实践与创新”“成效与范式”“思考与展望”四个部分，总字数不超过1万字。
3.项目实施佐证材料
     以图片的形式贴在“项目实施报告”的相应位置。图片总数不超过100张。
二、材料要求
1.“申报表”按表中所给字体和行距，不要调整。
2.“项目实施报告”主标题用三号黑体，一级小标题用四号黑体，二级小标题用小四号黑体，正文用五号宋体。均为1.25倍行距。
3.项目实施报告加佐证材料的总页数不超过A4纸30页。
三、材料报送方式
以电子文件包的方式发到邮箱：390205328@qq.com，联系人： 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895221015。每个项目一个压缩文件包，每个文件包中两个word文档（申报表、项目实施报告及佐证材料）。
四、材料报送时间
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报送工作。


附件3：常州市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汇总表
_        市   学段            联系人_       _	手机__        _
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项目名称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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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内容


 


结合


思政课


（小学道德与法治、初中道德与法治、高中


思想政治）教学，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


案例。可以由


教


师个人或集体（


思政课


教研组、区域教研部门）


申评


。


 


 


 


  


二、案例要求


 


1.


案例体现


思政课


积极改进教学方式，让学生在真实的


法治实践情景中进行学习，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。


具体做


法如模拟听证会、模拟政协、模拟法庭及其他


方式。


 


 


2.


案例是已经实施的项目，经历方案制定、实施、总


结的完整过程，尚未实施的方案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不能参


加评选。


实施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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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
日


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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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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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案例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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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材料


 




关于开展 2023 年 常州市 中小学法治教育实 践活动 优秀案例评选 的通知   各 辖市区教师发展中心、局属初高中 ： 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 大 提出的“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”精神，进一步落实《青少年法治 教育大纲》（教政法 [2016]13 号）中提出的“各级教育部门 和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法治社会实践活动”要求， 推动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， 引领中小学生关心和参 与社会公共生活，提高法治素 养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常州市 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评选活动。 现将具体事宜 通知如下：          一、案例内容   结合 思政课 （小学道德与法治、初中道德与法治、高中 思想政治）教学，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 案例。可以由 教 师个人或集体（ 思政课 教研组、区域教研部门） 申评 。          二、案例要求   1. 案例体现 思政课 积极改进教学方式，让学生在真实的 法治实践情景中进行学习，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。 具体做 法如模拟听证会、模拟政协、模拟法庭及其他 方式。     2. 案例是已经实施的项目，经历方案制定、实施、总 结的完整过程，尚未实施的方案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不能参 加评选。 实施时间为 20 2 2 年 1 0 月 1 日 — 20 2 3 年 1 0 月 31 日。        三、案例申报   1 . 报送材料  

